
 

104 學年度臺中市各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5070號總統令公布之「學校

衛生法」第八條規定。 

二、「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業以教育部 92年 6月 25日台參字第 0920082231A

號暨行政院衛生署署授國字第 0920008137 號令聯署發布，並以教育部 99

年 10 月 5 日台參字第 0990159799C號暨行政院衛生署署授國字第

0990014043號令聯署修正附表，以及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9 日臺教綜（五）

字第 1020007918C號令、行政院衛生署署授國字第 1020000900 號令會銜

修正發布第 3、6 條條文。 

貳、目的 

一、實施學生健康檢查工作，早期發現學生體格缺陷或疾病，以期達到早期治

療的目的，以維護學生健康權益。 

二、依據健康檢查結果，辦理轉介複查及必要之矯治，實施學生健康輔導與個

案照顧措施，結合醫療與社會資源，落實學生健康管理制度。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豐原國小、文山國小、烏日國小、北勢國小及萬豐國小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各國民中小學 

肆、檢查單位 

各校健康中心、得標廠商(承辦檢查醫院) 

伍、受檢對象 

本市所屬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一、四、七年級學生 

陸、受檢日期： 

一、理學檢查、尿液篩檢以及血液檢查：104 學年度開學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心臟彩色超音波檢查：104 學年度開學日起至 105 年 5 月 31 日止。 

柒、檢查項目及內容：依據「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 2 條所訂「學生健康檢



 

查基準表」外，本局另增列檢查項目一併辦理。 

一、檢查項目、內容與檢查人員如表列。  

●由各校健康中心執行的檢查項目   ○由簽訂合約醫院執行的檢查項目 

★須取得家長同意書並由醫院執行 

                   對象  

項目 

一年

級學

生 

四年

級學

生 

七年

級學

生 

檢查方法 檢查工具 

體格 

生長 

身高 ● ● ● 身高測量 身高計 

體重 ● ● ● 體重測量 體重計 

體位評估 ● ● ● 公式判讀  

代謝 

症候群 
血壓   ○ 血壓測量 血壓計 

眼睛 

視力 ● ● ● 
Snellen’s E  

Chart 
視力表、視力機 

辨色力 ○ ○ ○ 色覺檢查 
石原氏綜合色

盲檢查本 

立體感 ●   
亂點立體圖檢查 NTU 亂點立體

圖 

斜視 ○ ○  
角膜光照反射法

或交替遮眼法 
小手電筒、遮眼

板 其他異常（結膜蒼白、

鞏膜黃膽） 
○ ○ ○ 視診 

頭頸 斜頸、異常腫塊及其他 ○ ○ ○ 視診、觸診  

口腔 

未治療齲齒、已治療齲

齒、齲齒經驗、上顎恆

牙第一大臼齒齲齒經

驗、下顎恆牙第一大臼

齒齲齒經驗、恆牙臼齒

之窩溝封填、口腔衛生

不良、咬合不正、牙結

石、牙齦炎、口腔黏膜

○ ○ ○ 視診 

頭鏡、口鏡、壓

舌板、探針、

燈光 



 

異常、其他 

 

對      象 

項     目 

一年

級學

生 

四年

級學

生 

七年

級學

生 

檢查方法 檢查工具 

耳鼻喉 聽力 ○ ○ ○ 音叉檢查法 512Hz音叉 

耳道畸形 ○   視診、觸診 

頭鏡、耳鏡、

手電筒、壓舌

板、燈光 

耳膜破損、盯聹栓

塞、扁桃腺腫大及其

他異常 

○ ○ ○ 

胸腔及

外觀 

心雜音、心律不整、

呼吸聲異常、其他心

肺疾病、胸廓異常及

其他異常 

★ ★ ★ 
視診、觸診、聽

診 

檢查床、聽診

器、屏風、心

電圖儀、心臟

彩色超音波儀 

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 ★   
問卷及儀器判

讀 

腹部 

甲狀腺腫、淋巴腺腫

大、其他異常腫塊及

其他異常 

★ ★ ★ 
視診、觸診、扣

診 

皮膚 

疣、疥瘡、溼疹、異

位性皮膚炎及其他異

常 

○ ○ ○ 視診、觸診 

脊柱 

四肢 

脊柱側彎、多併指、

關節變形、其他肢體

畸形、蹲距困難(青蛙

肢)及其他異常 

○ ○ ○ 

視診、觸診 

Adam前彎測驗 

四肢及關節活

動評估 

脫鞋襪及外套 

泌尿 

生殖 

隱睪 ★   視診、觸診 
手套、屏風（只

適用男生） 包皮異常、精索靜脈 ★ ★ ★ 視診、觸診 



 

曲張及其他異常 

尿液 
尿蛋白、尿糖、潛血、

酸鹼度 
○ ○ ○ 

試紙儀器判讀

法或顯微鏡法 
試紙或顯微鏡 

 

      對      象 

項     目 

一年

級學

生 

四年

級學

生 

七年

級學

生 

建議的檢查方

法 

檢查工具 

寄生蟲 蟯蟲 ○ ○  

肛門黏貼試紙

法 

顯微鏡、肛門黏

貼試紙 

血液 

檢查 

血液常規: 

血紅素、白血球、紅

血球、血小板、平均

紅血球容積、血球容

積比 

 

肝功能： 

血清麩胺酸草醋酸轉

胺酶、血清麩胺酸丙

酮酸轉胺酶 

 

新陳代謝症候群: 

飯前血糖 

三酸甘油脂 

總膽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腎功能： 

肌肝酸、尿酸、血尿

素氮 

 

B型肝炎檢測 

B 型肝炎表面抗原、B

型肝炎表面抗體 

  ★ 

抽血 

實驗室檢查設

備(七年級) 

（表-1） 

捌、檢查內容與執行方式 



 

一、全身性理學檢查： 

(一)執行方式：本項檢查由承辦檢查單位組成健康檢查工作隊巡迴各校實

施，承辦檢查單位不得要求學校將學生集中於指定地點。牙

醫師 1 名、內（兒）科醫師或家醫科醫師 2 名、護理人員 3

名、工作助理 3名，共計 9名。 

(二)檢查對象：本市所屬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一、四、七年級學生。 

(三)檢查內容：依據教育部 104 年 3月「學生健康檢查工作手冊」訂定之學

生健康檢查基準表內容（表-1）及本府教育局增列項目，說

明如下： 

1.眼睛疾病檢查：需準備小手電筒和遮眼板。 

(1)檢查內容包含辨色力、斜視其他眼睛疾病。 

(2)檢查方法:  

 a.辨色力：石原氏綜合色盲檢查。 

          b.斜視：本角膜光照反射法(Hirschberg Test)或交替遮眼法  

                  (Cover Test)。 

2.頭頸部檢查：以視診、觸診檢查學生是否有斜頸、異常腫塊及其他異

常。 

3.口腔檢查： 

  (1)須逐齒檢查並標示於口腔檢查表。 

  (2)未治療齲齒、齲齒經驗、恆牙第一大臼齒齲齒經驗、已治療齲齒、 

     恆牙臼齒之窩溝封填以及口腔黏膜異常等，依年齡層略有差異，

詳 

     如下表： 

檢查項目 

年齡層 

未治

療齲

 

已治

齲齒

經驗 

恆牙

第一

恆牙

臼齒

口腔

衛生 咬合 牙結 牙齦

口腔

黏膜 其他 



 

齒 療齲

齒 

大臼

齒齲

齒經

驗 

之窩

溝封

填 

不良 不正 石 炎 異常 

國小 

（約 6、10歲） 
○ ○ ○ ○ ○ ○ ○ ○ ○ － ○ 

國中 

（約 13歲） 
○ ○ ○ ○ ○ ○ ○ ○ ○ ○ ○ 

 註:○為檢查項目 

檢查用具：口罩、手套、口鏡（拋棄式）、檢查照明用燈（小型手

電筒或頭燈）。 

4.耳鼻喉科檢查：需準備耳鏡、手電筒（或立燈）及壓舌板等。 

(1)檢查內容含聽力障礙、耳道畸形、耳膜破損、扁桃腺腫大及其他異

常。 

(2)聽力檢查由健檢工作隊準備 512Hz 音叉或耳機式聽力檢測器或更

精準的儀器進行檢查。(需另安排一間安靜獨立的教室) 

(3)耳鏡須用酒精消毒。 

5.胸腔及外觀：以視診、聽診檢查，包含脈搏、心音、呼吸聲檢查、胸

廓 

              異常及其他疾病。(須取得家長同意書)。 

(1) 胸廓及呼吸系統檢查： 

a. 問診，是否有心肺功能異常之不適病史 

b. 檢查胸部(胸腔及外觀)是否左右對稱，有無異常突出或凹陷 

c. 觀察胸廓活動是否正常 

d. 以聽診器檢查是否有不正常的呼吸聲、哮喘等 

(2)脈搏檢查：注意是否有脈搏不規則情況出現。 

(3)心音檢查：以聽診器診察心尖、左胸骨沿、主動脈及肺動脈之心音，

注意第一心音及第二心音之變化及是否有心雜音，並描



 

述心雜音之特徵及位置。 

(4)心電圖檢查：心音異常或疑似心律不整之學生，應於理學檢查當日

安排實施心電圖檢查。 

(5)心臟彩色超音波篩檢： 

a.針對本市各國小一年級學生實施自覺症狀問卷調查(由心臟超音

波篩檢得標醫院設計)，瞭解學生是否為已知或未知之個案。 

b.針對本市各國小一年級學生進行全面性彩色超音波檢查。 

c.前兩項資料由心臟超音波篩檢得標醫院小兒心臟專科醫師綜合

上述檢查結果進行分析判讀。 

6.腹部檢查：包含腹部異常腫大及其他異常(須取得家長同意書)。 

 (1)準備物品:檢查床(或以長型桌代替但務必做好安全措施，定需有

人陪同進行檢查)。 

 (2)使學童採仰臥做腹部之觸診及扣診，檢查是否有腹部異常腫大及

異常之隆起或腫塊等。 

7.皮膚檢查:無特殊器材，可佐以放大鏡、手電筒。包含疥瘡、異位性皮

膚炎、濕疹及其他異常。 

8.脊柱四肢檢查：包含脊柱側彎、多併指、蹲踞困難(青蛙肢)、關節變

形及其他疾病。(請學生脫去厚重外衣，穿著單件運動服並脫去鞋襪)。

初次篩檢者若不具有醫師身分，發現有疑似異常個案，需於理學檢查

當日請醫師確診。 

(1)脊柱檢查 

    a.學生背向檢查者，雙腳併攏直立，兩手自然下垂，兩眼平視正前

方；檢查者觀察學生左右耳朵是否等高、兩肩是否等高、兩側肩

胛骨位置是否對稱、脊柱是否側彎、骨盆位置或腰部是否對稱。   

    b.進行 Adam 前彎測驗，請學生向前彎腰至 90度，兩臂下垂合掌，

檢查者站立在受檢者後方，從背後目測學生的左右背部是否對稱

等高，並觸診脊柱，注意任何不對稱的隆起，隆起的一端通常是

脊柱側彎彎向的一方。 

   c.理學檢查現場所判定之脊柱側彎均屬「疑似」，故凡現場診斷為



 

「疑似脊柱側彎」之學童，建議至醫療院所之骨科進行複診。 

(2)四肢檢查：請學生赤腳，面向檢查者直立，依序檢查四肢狀況。 

a.觀察學生四肢是否相稱，有無畸型、長短腿、多併指或關節變形。 

b.使學生兩手水平前伸，做蹲下起立、兩腿輪流單腳站立、以腳尖

站立及以腳跟站立等動作，觀察下肢肌力及平衡，是否有蹲踞困

難。 

9.泌尿、生殖器官檢查：無特殊器材可佐以手電筒(須取得家長同意書，  

並有人陪同)。本項檢查適用於男性學生，包含隱睪（國小一年級）、

精索靜脈曲張、包皮異常（有無包莖）、其他疾病。 

檢查方法: 請學生面向檢查者站著，以視診或觸診檢查。 

(1)檢查場所要隱密，需準備屏風或遮簾、手套、手電筒，於每位受檢

者觸診後，須更換手套，以防交互感染。 

  (2)隱睪：以手觸診男生，正常睪丸的位置是在陰囊中，而且兩側大小

應差不多，如果僅摸到一側或兩側都摸不到睪丸，便可能有隱睪現

象。隱睪的睪丸大部份都在腹股溝，只有少部份是在腹腔內。尤其

是一年級男生。 

  (3)精索靜脈曲張：請學生採站立姿勢，以手觸診，檢查睪丸上方是否

有腫脹的血管。輕微的精索靜脈曲張，只有在受檢者用力時才能摸

到腫脹的血管，病情稍重者可直接在陰囊內摸到腫脹的血管，嚴重

者則以肉眼即可看出。 

  (4)包皮異常：請學生採站立姿勢，檢查者以視診檢查包皮是否完全覆

蓋龜頭。包皮過長，指龜頭部份完全被包皮所覆蓋；若過長的包皮

將龜頭完全包住，檢查者戴手套撥動，仍無法露出龜頭，有包莖現

象，皆須提醒其注意清潔，必要時並轉介泌尿科進一步處理。 

10.為維護學生健康及隱私權，承辦廠商辦理胸腹部及泌尿生殖器官應確

實檢查，除應有遮屏簾外，應要求受檢學生一出一進原則。 

二、血壓測量 

(一)檢查用具：電子血壓計。 

(二)檢查方法： 



 

1.請受檢者卸除身上背包及厚重外套。 

2.請受檢者坐下，將手臂置於血枕上並與心臟及血壓計零點呈水平位置。 

3.壓脈帶(需視受檢學生年齡層選擇適合的尺寸)纏繞於上臂距肘關節上

一吋處，包覆緊度以能放入二根手指為主。 

4.以食指、中指觸摸肱動脈處。 

5.打開電源並按下啟動紐。 

6.待測量結束後將測量值登入體檢表之血壓欄位。 

7.若測得血壓值偏高〈140/90mmHg〉或偏低(80/50mmhg)，先請受檢者換

手測量或用水銀血壓計測量，若仍偏高或偏低應請受檢者休息 10-15

分鍾後再測量一次。 

8. 檢測完畢將血壓計電源關閉。 

三、尿液篩檢工作：(初檢日期安排於理學檢查前 4 週，初檢結果報告書須於

理學檢查前 10 天送達校方，以利於理學檢查當日安排複檢) 

(一)檢查對象：一、四、七年級學生 

(二)檢查項目： 

尿蛋白（Protein）、尿糖（Sugar）、潛血檢查（Occult Blood）、酸鹼值

（PH）。若初驗發現任一項呈陽性，則於理學檢查當日安排複檢確認。 

(三)檢查用具： 

集尿瓶、紙杯、尿液整合盤（試管架）、尿液試紙、顯微鏡。 

(四)採檢步驟： 

學校負責將當天早上學生在家中採集妥當之尿液檢體收集後，由承辦醫

院至校收取檢體後以冷藏設備車運送回檢驗單位，以試紙、尿液沈渣檢

測及顯微鏡檢測，再將檢查結果通知學校及受檢者，初次檢查陽性學童

於理學檢查當日再次收集尿液檢體，交由承辦醫院當場進行檢測，檢查

結果仍呈陽性者，則轉介至專科醫院進一步處理。 

(五)承辦醫院職責： 

1.應事先備妥尿液採檢用具、運送檢體之冷藏設備。 

2.與學校聯繫確認收集尿液之日期、方法和用具品項，以便由學校協助

指導學生採集尿液檢體後，集中交由承辦醫院之檢體收集人員，以冷



 

藏方式收齊、運送回檢驗單位檢驗。 

3.原則上，採集檢體立刻送檢，愈新鮮愈佳，室溫下以不超過 1小時為

原則；置於 2℃~6℃冰箱以不超過 4小時為佳。若為團體採檢作業，

檢體應放置於 2~6℃冷藏設備中保存，盡快收回送驗，避免變質，故

應按實驗室檢驗進度，控管每日檢查人數及其檢體收集數量，避免超

收之檢體數量，因等待檢驗而變質。 

4.至少血液常規檢查檢體於室溫下需 8 小時內完成檢驗，若有冷藏保存

時也要在 24小時內完成檢驗，尿液檢體愈新鮮愈佳，室溫下以不超過

2 小時內完成檢驗，若有冷藏保存時也要在 8 小時內完成檢驗，一般

生化、免疫檢體若有冷藏保存時，則 3 天內完成檢驗為佳。 

5.檢測時按檢體順序，核對名冊、數量及檢體資料，依「尿液試紙測定

儀操作作業程序」執行檢驗初驗。 

6.以檢驗發現尿液檢查項目之任一項呈陽性反應，應繼續進行顯微鏡檢

測，若仍為異常者，依檢查方法所定之標準值填報尿液檢查結果，於

10 個工作天內通知受檢學校，轉介醫療機構進一步複查。並說明可能

原因，提醒受檢者務必到醫院複查。 

(六)受檢學校職責： 

1.按照所排定之尿液採檢日程，收到集尿瓶（或試管）時，須先核對標

籤上之受檢者姓名、學校班級、性別、採檢日期等，若標籤未填寫則

應優先填寫清晰備用。 

2.檢查前應對受檢者充分說明檢查目的、採檢方法、步驟及配合注意事

項： 

(1)如逢女性受檢者月經期間，應延期一週後採集尿液受檢，以免造成

檢查結果誤判。 

(2)為避免影響結果，檢查的前一天晚上，禁止服用含有維他命 C的藥

品、果汁及可樂等清涼飲料。 

(3)就寢前請先將尿液排放乾淨。 

(4)早上起床後以紙尿杯收集尿液，放入集尿瓶（或試管）中，尿液檢

體容量須到達指定之刻度。 



 

(5)再將填好的標籤貼在集尿瓶（或試管）上，上學後將集尿瓶（或試

管）置於班上集尿盤（試管架）之正確位置上。 

3.收集檢體時，要注意學生提供之尿液檢體的真實性，如有疑問應詢問

原因，需要時要求重新採檢。 

4.尿液檢體依學生名單放置在集尿盤（試管架）上，集中放置冰箱內冷

藏等待送驗。 

5.初驗檢驗結果異常者，承辦醫院應另安排時間到校收集檢體進行複

檢，並於收檢體後 10 個工作天內通知學校尿液複檢結果，複檢仍為異

常者，則應轉介醫療機構進一步複查和診治。 

 

 四、國小學生寄生蟲防治工作：(初檢日期安排於理學檢查前 4 週，初檢結果

報告書須於理學檢查前 10 天送達校方，以利於理學檢查當日進行相關衛

生教育和投藥) 

(一)肛門口膠紙黏貼採檢 

蟯蟲通常在夜間爬行至肛門排卵，以特製的膠紙黏貼肛門周圍，可將蟲

卵沾粘到膠紙上，再用顯微鏡檢查，即可得知是否感染蟯蟲。以膠紙黏

貼肛門周圍採集蟯蟲卵之檢查方法，以孩童清晨起床未上廁所（大號）

前黏貼肛門的檢出比率最高。蟯蟲檢查紙使用方法如下： 

1.應準備蟯蟲檢查膠紙、膠紙裝置袋，在膠紙裝置袋上填寫姓名、學           

校、班級、性別、採檢日期。 

2.學校指導學生連續二天早上起床後，如廁前，採集檢體。 

3.採集方法請指導學生把蟯蟲檢查膠紙背面玻璃紙拿掉，將有粘性的    

          部份直接在肛門口稍用力壓黏 5、6 下採蟲卵。 

4.第二天以同樣方法採集蟲卵檢體，延虛線對折，裝入膠紙袋內即完 

          成。 

5.交代學生第二天早上到校後，直接將已收集檢體之蟯蟲膠紙袋交級 

          任導師，待全校收齊後，一起送檢。 

(二)檢驗人員收到蟯蟲檢體最好當天看完，最多不能超過三天。 

(三) 初驗結果異常者，轉介醫療機構進一步複查和治療。 



 

 

五、血液檢查工作 

(一)執行方式：由承辦檢查單位與學校協調後錯開全身理學檢查日期執 行，

執行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學生需空腹接受抽血檢查，承辦檢查單位安排 3～4 名檢驗師或護           

理師到校抽血，須先取得家長同意書(由學校護理師協助)，應於當           

天上午 10 時 30 分前完成抽血，以確保檢體的可信度及避免學生長           

時間空腹，影響學生健康。請學生自備早餐，於抽血檢查後食用。 

2.於抽血前發現未空腹之學生，不予檢查，並另行排定時間再受檢，           

第二次受檢時間仍沒有空腹者，則請學生自行到院受檢。 

(二)檢查對象：七年級學生 

(三)檢查項目： 

 

項目 英文 中文 單位 

血液常規檢查 Hb 血色素 g/dl 

WBC 白血球 K/ul 

RBC 紅血球 M/ul 

Platelet 血小板 K/ul 

MCV 平均紅血球容積 fl 

Hct       血球容積比 ﹪ 

肝功能檢查 SGOT 血清麩胺酸草醋酸

轉胺酶 
U/L 

SGPT 血清麩胺酸丙酮酸

轉胺酶 
U/L 

腎功能檢查 Creatinine 肌酸酐 mg/dl 

Uric acid 尿酸 mg/dl 

BUN       血尿素氮  mg/dl 

新陳代謝症候

群篩檢 

Blood sugar AC 飯前血糖 mg/dl 

Total 總膽固醇 mg/dl 



 

項目 英文 中文 單位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 三酸甘油脂 mg/dl 

HDL-Cholestero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 

mg/dl 

B型肝炎檢測 HBs Ag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採定量檢驗法 

HBs Ab B 型肝炎表面抗體 

(四)抽血步驟: 

1.採血準備：75%酒精棉球、止血帶、抽血枕、真空式採血管或空針。 

2.採血步驟：在受檢者最舒適的情形之下操作，繫上止血帶（不可超過

2 分鐘），用 75%酒精棉球消毒採血部位，抽取所需血量，鬆開止血帶

後抽出針頭，用酒精棉球壓住傷口，告知受檢者自行壓緊 10分鐘。針

頭拔掉之後，若是加入抗凝試劑之試管則需輕輕充分混合 8-10 次，才

可放置下來。 

3.採血不當之處理：連續 2 次抽血失敗時 ，應請他人代抽，切勿堅持；         

抽血技術不當而造成病人局部血腫時，請病人在 24 小時內冰敷，在     

24 小時後熱敷，通常在 2-3天會自癒。 

4.需離心檢體：應在檢體收到 20-120分鐘內執行離心動作，不可放置 

          隔日再處理。 

5.進行離心前，先以天平將檢體平衡分配後，才放入離心機準備離心，         

以 3000±300RPM 速度離心 8-10分鐘。 

  (五)檢體接收與核對： 

1.由檢驗師收取檢體，並立即核對學生姓名、編號及檢體總類是否符合，

是否使用正確的檢體容器（採血管），檢體量是否足夠。當檢體標示不

當、使用錯誤之檢體容器、檢體容器有污染之餘、檢體量不足、含抗

凝劑之血液凝固等現象時，應拒收檢體，而重新採檢。 

2.核對檢驗單及檢體資料，在檢驗單及檢體編號，並簽收黏貼條碼標籤。

檢驗單上資料（姓名、編號、檢驗項目）必須和簽收資料相符合。 

3.疑似具高感染危險性之檢體，應以感染標籤標示，並告知收檢人員，  



 

  以便作適當傳送及處理。 

 (六)檢體保存及檢驗程序： 

1.當日無法立即檢驗之生化檢體於檢體離心後，置於 4℃冷藏櫃保存。 

2.血液常規檢驗項目（Hb 血色素、WBC白血球數、RBC 紅血球數、platelet

血小板數、MCV 平均紅血球容積）依「血球分析儀操作作業程序」執

行檢驗。 

3.腎功能、血脂肪、肝功能檢查（尿素氮 BUN、肌酸酐 Creatinine、尿

酸 Uric acid 、膽固醇 Cholesterol、麩胺酸草醋酸轉胺脢 SGOT、

麩胺酸丙酮酸轉胺脢 SGPT）依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操作作業程序」

執行檢驗。 

4.血清檢驗項目（HBsAg、HBsAb） 依「定量法操作作業」程序執行檢驗。 

 (七)血液檢查報告： 

由於每家承辦醫院所使用之檢查方法不盡相同，當承辦醫院提供檢查報

告時，除應依其檢查方法所定之標準值填寫檢查結果外，亦應提供血液

檢查結果家長- 

通知單內含各檢查項目之正常範圍參考值及其檢查意義及建議所需採

取的後續處理措施(立即就醫診治或如何改善生活習慣於何時再複檢等

等)，作為學校及受檢學生之健康教育及追蹤矯治參考(列為招標時必送

的文件之ㄧ，並納入評分項目)。 

六、體檢時間控制：每小時檢查人數上限為 40 人，每日時間自上午 8 時起至下

午 4 時止為原則，各校倘有特殊情形可自行調整，惟每日檢查時數不得超

過 7 小時。 

玖、檢查後的處理 

一、承辦檢查單位 

(一)全身理學檢查發現心音異常、疑似心律不整者，承辦檢查單位應於檢  

    查當日，安排學生進行心電圖複檢，檢查結果須送回醫院請心臟專科   

    醫師判讀之後，於一星期內應將檢查報告送交學校轉發學生家長。 

(二)心臟超音波篩檢經由初步篩檢判讀為異常者，由心臟超音波篩檢得標醫

院小兒科心臟專科醫師書寫轉介醫療單（由心臟超音波篩檢得標醫院設



 

計）設計家長，並由心臟超音波篩檢得標醫院將異常學生名單造冊交予

校方。 

(三)檢查當位應於最後一站(收健康資料卡)，安排護理人員針對健檢總結果

進行適當衛生教育。 

(四)針對無健保學生或清寒無力就醫學生，學校得出具證明後，由承辦檢查

單位負責協助後續診治工作。 

(五)各項檢查結果（全身健檢、尿液篩檢、寄生蟲檢查、血液檢查）應於檢

查後 10 天內以書面通知家長，異常者協助家長轉介至專科醫師處複檢，

並接受矯治。各項書面通知資料由承辦檢查單位提供，血液檢查結果通

知單應包含各項目的正常值和各項異常分級的處理方式和衛生教育(此

項目列為招標文件和遴選時的評分項目之一)。 

(六)承辦檢查醫院需將檢查的結果輸入於本府教育局所提供之範例檔，並檢

視無誤之後交給校方(檢查完後 3 週內交給校方)，校方檢視無錯誤之

後，再將其匯入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 

(七)承辦檢查單位應於全市健檢工作結束後一個月內，撰寫負責區域的檢查

結果統計報告三份，內容含國小一年級學生健康檢查結果統計報告、國

小四年級學生健康檢查結果統計報告、國中一年級學生健康檢查結果統

計報告、國中一年級學生血液檢查結果統計報告(含分區報告)、各校學

生健康檢查結果統計報告；另承辦國小一年學生心臟彩色超音波檢查之

檢查單位，應撰寫全市國小一年學生心臟彩色超音波檢查結果統計報告

乙式三份；上述各項檢查結果統計報告均呈報本府教育局，做為教育與

衛生政策規劃參考。 

(八)承辦檢查單位應彙整各校檢查人數證明單、蟯蟲檢查人數證明單、清寒

學生或無健保轉介就醫學生人數證明，整理成冊，陳報本府教育局辦理

經費核銷。 

 

二、學校方面 

學校應依學校衛生法第八條實施健康管理作業 

(一)學校對健檢異常學生應依規定採取相關措施，並通知家長，必要時協助



 

聯繫或轉介至醫療機構做進一步檢查、矯治，且依序造冊，分別追蹤其

就醫矯治結果。 

(二)通知矯治一個月內，各班級任導師須隨時追蹤矯治情形，若發現未矯治

者須個別探究原因，必要時得做家庭訪視，了解其無法就醫矯治原因。 

(三)針對無健保或清寒無力就醫學生，學校需與家長聯繫確認後，填報資料

並彙整成冊，提交承辦檢查單位協助其複查診治。 

(四)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將複診回單繳回之後，校方須將診治結果輸入學生

健康資訊管理系統，校方需常檢視診治回條回收率，若回收率偏低需瞭

解原因，並研議可提升之策略；如有重大異常發現應告知任課教師，配

合注意其活動安全。 

(五)於健康檢查中發現新的特殊疾病個案，則應實施個案管理並加強輔導，

密切注意其健康狀況。 

(六)校方將各項檢查結果(含診治結果)輸入完畢之後，依教育部規範的時間

內，利用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內之「原始資料上傳」的功能，將當學

期的資料傳輸到全國健康檢查資料庫。 

(七)各校可善用學生健康資訊管理系統產生的報表或統計圖，分析各項健康

檢查結果，作為健康促進學校議題的選擇或成果報告撰寫的資料。 

(八)針對胸部、腹部及泌尿生殖器官之檢查，因涉及個人私密，故需經學生

家長簽署同意書後使得進行。若家長不同意進行此三項檢查，應安排學

生至醫院進行檢查，再回收其檢查報告書。 

三、本府教育局及各辦理招標學校 

(一)需掌控健康檢查的進度和品質，若校方和得標醫院有任何意見分歧或糾

紛時需協助處理，作成紀錄作為今後擬訂計畫之參考。 

(二)盲樣檢查有不符合情況時的處理。(另找公信醫院複檢，相關費用由得

標醫院支付) 

 

拾、計畫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 實施時間 執行單位 



 

成立健康檢查工作

小組及訪視人員(附

件一) 

審查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及工作說明並研定本年

度各項工作期程 

104年 3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學生健檢工作小組及稽核

人員 

擬定實施計畫 

確定實施計畫及工作內

容並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104年 4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學生健檢工作小組 

辦理招標 
1.辦理公開招標作業 

2.契約訂定 
104年 5~7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承辦健檢招標之學校 

學生健檢工作小組及稽核

人員 

編印健康檢查工作

手冊 

編印本市 103 年健康檢

查手冊 
104年 8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得標醫院 

辦理「學生健康檢查

工作說明會」及「得

標醫院工作說明會」 

說    1.說明健康檢查的意

義、流程、檢查方法和

注意事項 

2.分發本市 103 年健康

檢查手冊 

104年 8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得標醫院 

承辦健檢招標之學校 

學生健檢工作小組及稽核

人員 

本市各級學校代表 

成立校內健檢工作

團隊並召開相關會

議 

含場地佈置及動線安排

及工作分配 104年 9月 本市各級學校自行辦理 

執行一般常規健康

檢查 

執行身高、體重、視力、

立體感 

依排定健康檢

查日期前完成 
本市各級學校 

執行尿液、蟯蟲檢查 依排定日程進行 排定的檢查日 得標醫院 



 

期前十天完成 學生健檢工作小組及稽核

人員 

受檢學校 

執行巡迴健康檢查 依排定日程進行 

一、理學檢查、

尿液篩檢以及

血液檢查：104

學年度開學日

起至 105年 12

月 31日 

二、心臟彩色超

音波檢查：104

學年度開學日

起至 105年 5

月 31日止 

得標醫院 

受檢學校 

稽核人員 

觀察員 

稽核和現場觀察 依稽核表勾稽 104年 9~12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稽核人員和觀察員 

受檢學校 

輔導缺點轉介治療

矯治 

分發各項健康檢查結果

通知單 

輔導健檢結果異常學生

接受進一步診治 

弱勢學生轉介輔導 

特殊疾病學生收案管理 

104年 9月~ 

105年 8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本市各級學校 

得標醫院 

 

健康檢查初檢和診

治結果建檔 

建置於學生健康資訊管

理系統 

104年 9月~ 

105年 6月 

本市各級學校 

得標醫院 

辦理驗收工作 依據合約內容辦理 

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1 月(心

臟彩色超音波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承辦健檢之學校 

得標醫院 



 

-104 年 9 月至

105年 5月) 

本市各級學校 

各項健康檢查結果

報表彙整及辦理資

料輸入研習 

利用「學生健康資訊系統 Web

版」網路傳輸彙整。 
105年 2~3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得標醫院 

本市各級學校 

召開健康檢查工作

檢討會 

1.實施計畫內容、招標

相關事宜、檢查項目和

進行方式 

2.缺點轉介矯治情形 

3.統計報表彙整 

4.觀察員和稽核人員彙

整報告 

5.其他項目 

105年 5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學生健檢工作小組及稽核

人員 

得標醫院 

本市各級學校 

辦理經費支付及憑

證核銷作業 

1.檢查單位於檢查完成

後 30 日內檢據相關資

料請款(含成果報告書) 

2.辦理經費撥付及核銷

作業 

105年 1月~105

年 5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承辦醫院 

承辦健檢之學校 

成果報告書 
撰寫健康檢查結果統計

分析報告書 

104 年 12 月

~105年 10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承辦學校 

 

拾壹、經費分配及運用方式 

一、來源：針對市內公私立國民小學一、四年級及公私立國中ㄧ年級學生健康

檢查所需費用，由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預算支應。 

二、分配：預算金額均用於學生健康檢查、轉介複查、必要之矯治追蹤、及 



 

      行政等用途。  

三、運用：依實際受檢學生數核支檢查費、轉介複查及矯治費。暫定經費分 

      配比例，檢查費（含基本項目、本府增列項目及約定複查項目）及弱勢 

      學生之轉介、矯治費用佔百分之 96以上，其餘做為及學生健康檢查 

      行政作業（含督導考核、教育研習等）相關費用。  



 

(一)健康檢查費：  

1.檢查費分配 

檢查項目 檢查對象 檢查人數 單價（元） 小計 說明 

學生健康檢查 

國小一年級 26,236 

230 19,346,910 230 元×84,117人 國小四年級 26,954 

國中一年級 30,927 

抽血檢查 國中一年級 30,927 120 3,711,240 120 元×31,027人 

心臟超音波檢查 國小一年級 26,236 250 6,559,000 250 元×26,236人 

總             計 29,617,150  

 

2.行政費用 

項別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說明 

轉介 

治療 

清寒低收入戶

轉介補助 

600 

（300×2次） 

500 300,000 由得標醫院協助收

集，並向承辦學校

請款 

行政處理

費(含招

標和驗收

作業) 

評選招標及前

置作業和驗收 

60,000 5 300,000 4 區承辦學校辦理

及 1所心臟超音波

承辮學校 

訪視費 觀察員到校觀

查費用 

 

1000元/天×

40天 

16 640,000 4 區承辦學校辦理 

臨時人力

保險費 

觀察員保險費 200元×40天 16 128,000 4 區承辦學校辦理 

訪視委員 訪視委員費用 2,000  16 32,000 教育局、4區承辦

學校 

辦理相關

會議 

說明會暨檢討

會 

10,000 2 20,000 教育局 

行政費用

及雜支 

行政處理相關

支出及手冊印

製 

22,050 1 22,050 教育局(相關表件

印刷及文具費用) 

製作報告 健康檢查資料

分析報告與資

88,800 1 88,800 教育局(委請專業

學術機構辦理) 



 

料輸入研習 

合計 1,530,850  

經費小計說明 

檢查費用 29,617,150   

行政費用 1,530,850   

小計 31,148,000   

    

一般性補助款編列數 31,148,000   

 (二)轉介複查費：  

1.約定複查之費用已先納入檢查費預算一併預估，除約定複查項目外之

其他全身理學檢查異常學生，皆由學校通知家長自行至專科醫院複

查，其複查費用由該生之健保費支付。 

2.家境清寒學生由承辦醫院協助複檢，相關費用由得標醫院協助收集，

並於健檢結束後列冊呈報承辦學校。  

(三)必要之矯治費：  

1.有健保者，由健保給付複查及矯治費用。 

2.家境清寒無健保之學生因健康檢查發現重大異常，需進行手術或持續

性治療（不含配鏡、假牙、植牙等費用），得由學校協助專案申請醫療

補助或其他醫療福利互助補助（如：學生團體保險、學產基金）。 

(四)行政費用：辦理說明會、行政相關費用、健康檢查通知表單及報告書面

資料之編寫及印製費由承辦醫院負責，其餘行政費用本府教育局另編經

費因應。 

 

拾貳、招標方式： 

一、本市幅員遼闊，學校數及學生人數眾多，且各校交通條件不ㄧ，為求因地

制宜，有效執行本市學生健康檢查工作，避免影響學生權益，本（104）

年度依照行政區域劃分 4 區(中區、山區、海區、屯區)，委請 4 區各 1 所

學校分區辦理招標工作，並於招標完成後分區辦理說明會。另「心臟彩色



 

超音波」檢查項目委請本市 1 所學校辦理全市招標作業，並於招標完成後

辦理說明會。 

二、限制性招標：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規定「委託專業服務，

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評選最佳廠商，並採固定金額決標。 

三、給付方式： 

(一)履約保證金，於履約查驗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全數發還。 

(二)價金為驗收後付款。依受檢對象之檢查項目分次查驗合格後撥付。 

(三)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

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

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暫停給付價金至情形消滅為止： 

1.履約實際進度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落後預定進度達 20%以上者 

2.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3.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4.廠商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履行者。 

5.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情形。 

 

拾叁、招標廠商評選方式 

一、投標廠商參選資格：  

(一)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能組成健康檢查工作隊

於契約期限內（104年 9 月至 103 年 12月間）完成本市國中小學生健康

檢查者。需能組成健康檢查工作隊，成員至少有：牙醫師 1 名、內（兒）

科醫師或家醫科醫師 2 名、護理人員 3 名、工作助理 3 名，共計 9名，

組隊到校進行全身理學檢查工作。(以上成員為一組人員，每小時工作

量為 40 人，若檢查人數增加時，則應按工作量增加工作隊員人數。 

(二)須具有合格檢驗師 3 名以上，可負責從事寄生蟲、尿液及血液檢查工作。 

(三)健檢醫師、護理人員、檢驗師皆應具備衛生單位登記合格之執業執照及

醫院服務證明文件。合約應規範合作檢（實）驗室，具有合格認證。 

(四)健檢醫師若未具備專科醫師資格時，則應為當地衛生局登錄執業滿三年



 

以上之醫師。 

(五)相關證明文件需與檢查當日送交受檢學校查驗，若有不符合合約規定之

處，學校有權拒絕受檢。 

  二、應提出投標廠商履約企劃書： 

須就本府教育局委託執行之健康檢查項目、內容、方法等，於企劃書中充

分表達，包括計畫目標、計畫內容、辦理方式及策略、預定進度及預期成

效，可多發揮創意、策略及其他加值服務等。 

三、外縣市廠商資格： 

若為外縣市廠商參與投標，則除上述資格外，須檢附原所在地衛生局核准

公文，得標後應以公文報請本府衛生局核備。 

  四、由各區承辦學校聘請學者專家、醫師、學校護理師、醫事檢驗師等醫療背

景人員，組成評選小組，依投標廠商所附資格證明文件進行資格審查，投

標廠商經資格審查合格者，始得進入評選過程。有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項

及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五條所述情形者，不得進入評選。 

五、得標廠商（承辦檢查單位）責任 

(一) 得標廠商應提出履約標的經營管理計畫，並依計畫執行，且受本府之監

督，如有違約事證確實將依法追究違約責任。 

(二) 得標廠商不得再向學生或家長收取任何檢查費用。 

(三) 學生個人資料、健康檢查結果不得外洩，如有違法事證確實將依法追究

責任，並應繳納懲罰性違約金 50 萬元整。 

(四) 針對無健保或清寒學生之複檢，得標廠商應負起社會責任，協助其追蹤

複檢。 

(五) 能提供本市之健康檢查資料分析報告，包括紙本及可上傳至健康資訊管

理系統之電子檔（須符合教育部規格），俾利本府教育局進行結果面之品

管，並如期上傳資料至中央進行全國學生健康資料分析。。 

(六) 得標廠商在執行健康檢查工作時應配帶識別證。 

 

拾肆、品質管控與稽核方式 

分學校查驗、檢查結果正確率之計算、稽核小組實地考核等方式進行品質



 

管控。 

一、學校應組成學生健檢品質控管小組 

受檢學校應負責健檢現場查驗工作，如發現不符契約規定之項目時，應立

即反應，要求對方改善，若無法立即改善，應經雙方確認後，紀錄存證，

若情節重大會影響檢查品質或判讀結果，則可當場拒絕受檢，或通知稽核

人員協助處理，併呈報本府教育局備查。品質控管小組應確實執行下列事

項： 

(一)學校應成立健檢工作小組：成員包含校長、學務主任、衛生組長、護理

師、總務處人員、專業代表（辦理採購時外聘之評審委員）、教師代表、

家長志工等。並指定專人負責檢核確認得標廠商確實依據採購合約內容

組成健康檢查隊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工作。 

(二)學校護理師應監控檢查項目、流程及品質，確認檢查單位確實依學生健

康檢查內容及方法辦理檢查工作。(若有不合宜之處需當場糾正(例穿厚

外套檢查脊柱側灣或未脫鞋襪檢查肢體畸型等) 

(三)分發檢查結果通知單及進行檢體複驗之時效 

1.學生理學檢查完畢後，10 個工作天內需完成書面資料通知家長。 

2.尿液初驗陽性之個案須於理學檢查當日完成採檢複驗。 

二、檢查結果正確率之計算 

       包含實驗室檢查結果及轉介複查結果正確率 

 (一)計算實驗室檢查結果之正確率 

1. 由教育局依行政區指定辦理學校，抽取學生總數為該校受檢學生總數

之 1％作匿名篩檢，由學校人員重複收取尿液、寄生蟲，編寫新造之

姓名、座號併入受檢名冊中送交承辦醫院一起進行實驗室檢查，核對

此兩份檢體檢驗結果是否一致。本項檢查費用由承辦醫院自行吸收，

不另外支付檢查費。 

2. 對照檢查結果：將複製之各項檢體檢驗結果與另一檢體之檢驗結果對

照，檢驗結果不符者之比率不宜超過複製樣本數之 3％。 

3. 必要時，由學校將抽驗檢體送交甲方指定具公信力之檢驗單位辦理複

驗，其檢驗費用及車馬費由得標廠商支付。 



 

4. 本府教育局將針對四區承辦醫院進行正確率評比，評比正確率最高之

醫院將由本府教育局核發表揚狀壹紙作為獎勵。 

(二)計算轉介複查結果 

學校將健康檢查結果發現之異常者造冊，檢查完後一個月內完成個案

矯治追蹤，如發現至專科醫院複查，結果確為異常之人數正確率低於

80％(診治結果輸入系統之後，參照產生的健康檢查結果統計報表，只

要某一單項檢查複檢正常率大於 20%，學校應將相關資料呈報教育

局，作為驗收或下年度廠商評選之參考資料。 

三、健檢工作訪視與考核： 

(一)本府教育局成立健檢稽核小組，至現場實地考核檢查執行情形。稽核小

組成員包含本府教育局承辦人員、本府衛生局人員、退休校長、退休護

理人員、學校行政主管等人員。實地考核學生健康檢查採購案之履約情

形及進度。 

(二)每所學校派有觀察員進行觀察紀錄，觀察員於體檢現場全程參與體檢過

程，進行實地現況紀錄與並觀察體檢過程，如遇情節重大不符合健檢品

質當場向受檢學校承辦人員報告，觀察紀錄交由承辦招標學校彙整，並

於檢討會提出報告。 

(三)核對檢查期限：本府教育局於當年度 8 月 31日前完成學生健康檢 

     查採購案，並於次年度 2 月 28 日前完成履約驗收。 

 

拾伍、廠商未確實履約之罰則或處理方式 

   一、檢查工作隊檢查品質：執行工作時應配帶識別證，如檢查當天因故需更換

工作人員時應事先告知學校說明原因，並檢附契約規定資格文件接受查

核。另承辦醫院每小時每位醫師檢查之學生數以 40 人為原則，如因超額

受檢而影響檢查品質，或學校對於健檢品質有爭議或不滿意，可拒絕簽收

學校健檢人數證明單，機關（學校）得暫停檢查工作至廠商改善為止或另

擇期再檢查。 

二、全身理學檢查初檢結果正確率：依據轉介複查回條所載異常項目不相符，

則該生健保掛號費由得標廠商支付。 



 

三、檢查期限：與複查結果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廠商如未依照契約規定

期限完工，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 1‰計算逾期違約金。 

四、未完成履約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得按未完成履約部分

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 1 ‰計算逾期違約金。 

 

拾陸、特殊案例處理 

一、家長拒絕接受檢查的處理方案: 

(一)將健康檢查資料卡交於家長並請於一個月內自行帶往醫院檢查。 

(二)若未能於期限內繳回者，先電訪了解原因並催促就診。 

(三)於當學期內仍無法繳回者，請家長填寫切結書，就其不檢查的項目，

今後發現任何異狀或發生醫療事故，造成身心傷害，家長自行承擔責

任。 

二、低收入戶或無健保無力就醫進行後續診治者，處理方案： 

(一)各校若已有相關的輔助措施，則請先給予補助就醫。 

(二)依得標醫院提出之附加服務協助辦理之。 

(三)學童就醫之後檢具相關收據(每名補助限額最高 600 元)，交由學校彙

整之後列冊，向得標醫院領取相關費用。 

拾柒、活動績優人員，依本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獎勵要點予以敘獎。 

 

拾捌、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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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項通知表單參考樣張供參，不足部分，請自行設計使用 

1-學生健康檢查家長通知書參考格式 

臺中巿 104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 

為瞭解  貴子弟之健康狀況，期能早期發現體格缺點，早期矯治。教育處訂於  月   日，

委請○○醫院健檢工作隊到校，為  貴子弟實施健康篩檢，請  貴家長詳閱本通知各項說明後，

於通知回條簽章。 

檢查項目如下： 

一、眼睛、頭頸檢查：檢查其他異常（結膜蒼白、鞏膜黃膽、裸視驗光）。斜頸、異常腫塊 

    及其他。 

二、口腔檢查：檢查齲齒、缺牙、咬合不正、口腔衛生及其他異常。 

三、耳鼻喉檢查：檢查聽力、耳膜破損、盯聹栓塞(註 1)、扁桃腺腫大及其他異常。 

四、胸部(胸腔及外觀)、脊柱、四肢檢查：檢查心肺疾病、胸廓異常、脊柱側彎、肢體畸形、

蹲踞困難(青蛙肢)及其他異常。(須取得家長同意書) 

五、皮膚檢查：檢查癬、疥瘡、疣、異位性皮膚炎、溼疹及其他異常。 

六、腹部檢查：包含肝脾腫大及其他異常(須取得家長同意書) 

七、男生泌尿生殖檢查(註 2)：檢查包皮異常、精索靜脈曲張及其他異常(須取得家長同意書) 

八、尿液檢查：檢查尿蛋白、尿糖、潛血，酸鹼度、若初查異常者需進行複查。 

    ※以上檢查項目體檢當日是由男醫師看診 

（註 1）耵聹，俗稱「耳屎」，若耵聹分泌過多或排出受阻，有可能漸漸結成硬塊阻塞外耳道， 

        形成耵聹栓塞。 

（註 2）隱睪、精索靜脈曲張、陰囊腫大等泌尿生殖器官檢查項目，與男性不孕症有關連性。 

          健康中心 敬啓 

-----------------------------------------------------------------------

學生健康檢查 家長回條 
 

   年    班 座號     姓名：       

家長聯絡事項（請勾選）： 

 □1.已詳閱本通知各項說明，完全配合健康篩檢。 

   2.已詳閱本通知各項說明，配合健康篩檢；但不願在校內進行下列檢查： 

     ( □ 胸部 ， □ 腹部， □ 男生泌尿生殖器  檢查 )，會自行帶至小兒外科或泌尿科 

     專科醫師檢查，並另交診查回條。 

家長簽章：                    103 年     月     日 

  

※ 回條請於    年    月    日前交給班導師,再統一繳回健康中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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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巿 104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家長通知書 
 健康檢查日期：  104年     月     日   

健康檢查家長準備注意事項： 

一、檢查前一天，請指導學生確實洗淨身體、頭髮。 

二、檢查當天請勿缺席、請勿點眼藥膏，當天著體育服裝（二截式），並確實刷牙。 

三、針對胸部、腹部及泌尿生殖器官之檢查，因涉及個人私密，故需經學生家長簽署同

意書後使得進行。若家長不同意進行此三項檢查，應由家長帶學生至醫院進行檢

查，並繳回其檢查報告書。 

四、檢查完成發給學生健康結果通知單。 

五、貴子弟若有缺點或疾病，請遵照醫師建議科別，帶往醫院複查或矯治，並註記於健

康結果通知單回條，交回健康中心，以追蹤維護學生健康。 

六、若當天無法在校進行檢查者，願意配合學校安排補檢日期。 

       

 

 健康中心 敬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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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健康檢查結果通知書參考格式 

臺中市      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結果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女   年   班、座號    姓名           於   年   月   日，經             醫院蒞

校實施健康檢查結果如下： 
 

檢查項目 檢 查 內 容 及 結 果  醫事人員
簽章 

血壓 
收縮壓：     mmHg (80-140)舒張壓：     mmHg(50-90) 脈博：       

(※國小無此檢查項目) 
 

尿液 
尿蛋白：□正常 □異常        尿糖：□正常 □異常       

潛  血：□正常 □異常        酸鹼度      □正常□異常 
 

蟯蟲 □正常  □異常  (※國中新生無此項檢查)  

眼 □無異常  □辨色力異常  □斜視  □其他                

耳鼻喉 

□ □無異常 

□ 聽力障礙：□右耳 □左耳  □耳膜破損  □耵聹栓塞(耳屎) 

□ □扁桃腺腫大  □其他                         

 

頭頸 □無異常  □斜頸   □異常腫塊  □其他                   

胸腔及外觀 
(胸部) 

□無異常 

□心肺疾病   □胸廓異常  □其他           □須心電圖檢查 
  

脊柱四肢 
□無異常 

□脊柱側彎 □肢體畸形 □蹲距困難（青蛙肢）□其他      
 

腹部 □無異常   □異常腫大   □其他                         

泌尿生殖 
□無異常 

□隱睪  □疝氣  □包皮異常  □精索靜脈曲張   □其他            
 

皮  膚 
□無異常 

□癬  □疥瘡  □疣  □異位性皮膚炎  □濕疹  □其他             
 

口腔 詳細檢查結果另外分發通知單，亦請另行回覆，謝謝！  

在校健康檢查結果並非正式醫療診斷，本通知僅提供您作健康管理參考。上述檢查結果發現有異常者，

務必請您帶至合格醫療院所，再做進一步檢查，並將複查及矯治回條繳回健康中心彙整。 

                 臺中市     國民中(小)健康中心敬啟    年   月   日 

健康檢查複查及矯治回條 

班級：        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診治科別 診療日期 醫院名稱/醫師 診療（斷）結果 矯治追蹤建議 

    
複檢無異狀 
複檢有異狀 

    
複檢無異狀 
複檢有異狀 

    
複檢無異狀 
複檢有異狀 

家長聯絡事項：                            家長簽章：            日期： 

●請在健康檢查完後一個月內就診完畢，並將回條繳交給級任老師，以利健康中心彙整及了解小朋友的身 
  體狀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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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國民中(小)學  學童口腔健康檢查結果通知單 

 貴子女          於    年    月    日經             醫院實施口腔健康檢查結果發現： 

 
1 未治療齲齒 □無    □有 

 

目前全口牙複檢結果如下圖：請勾選複檢結果項目 

□C-齲齒       □X-缺牙       □-已填補       

□/-待拔牙(因齲齒造成之殘根)   □h-乳齒待拔  □咬合不正 

□牙齦發炎     □牙結石    □其他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上 

    右 

下 

55 54 53 52 51 61 62 63 64 65 上 

左 

   下 

          

85 84 83 82 81 71 72 73 74 75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2 已治療齲齒 □無    □有 

3 恆牙第一大臼齒齲齒經驗 
□無    □有 

□上顎、□下顎  

4 第一大臼齒已經萌發 □無    □有 

5 恆牙臼齒窩溝封填 □無    □有 

6 口腔黏膜狀況 (國中) □正常  □需轉介 

7 口腔衛生不良 □無    □有  

8 牙結石 □無    □有 

9 牙齦炎 □無    □有 

10 咬合不正 □無    □有 

11 其他 □無    □有 
 
牙齒是咀嚼食物、幫助發音、維持臉型美觀，促進身心健康的重要器官，口腔檢查結果發現有異常者，務

必請至牙科醫師處再做進一步複檢及矯治，並將此矯治回條繳回健康中心彙整。 謝謝您的合作！ 

                    臺中市      國民中(小)健康中心  敬啟    年   月   日 

口腔健康檢查複檢與矯治回條 

    年    班、座號       學生姓名          ，經牙醫師詳細複檢結果為： 

牙醫師的矯治與建議如下： 

□無異狀(並未發現問題-複檢無異) 

複檢有異狀： 
  □暫時無須治療 

  □治療中，仍須回診 

  □已完成所有治療 

  □應另行轉診 

  □應加強口腔衛生 

   □其他： 

 
待拔牙定義： 

a.凡是乳牙齲齒嚴重無法修復者稱之。 

b.恆牙有膿瘍出現，並合併 degree 2 以上之搖動者稱之。 

c.牙齒之牙冠因齲齒而喪失只留下牙根者。 

 

醫療機構：            醫師簽章：             複檢日期： 

 

家長聯絡事項： 

 
家長簽名： 

  

目前全口牙複檢結果如下圖：請勾選複檢結果項目 

□C-齲齒       □X-缺牙       □-已填補       

□/-待拔牙(因齲齒造成之殘根)   □ h-乳齒待拔  □咬合不正 

□牙齦發炎     □牙結石    □其他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上 

    右 

下 

55 54 53 52 51 61 62 63 64 65 上 

左 

   下 

          

85 84 83 82 81 71 72 73 74 75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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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尿液篩檢作業老師工作說明 
 

一、 尿液篩檢目的 

進行學童尿液檢查的主要目的，在於早期發現罹患腎臟病及糖尿病的學童，同時藉此

檢查提醒家長及校方重視學童身體健康狀況，並在篩檢後，將異常個案轉至醫院進行

後續的追蹤及治療，以避免疾病惡化之可能性。 

二、 檢查前準備事項：（煩請老師及保健護士協助完成下列事項） 

1.填寫受檢學生名冊      2.受檢前一天分配採尿容器予每位學童 

  3.指導學生正確的採尿方式 4.尿液檢體收集後，放置於保健室內蔭涼場所 

三、 初檢器材 

每位學童：紙尿杯、採尿瓶、標籤紙 

每班老師：尿液篩檢作業老師工作說明、尿盤一個、標籤一張(填寫班級) 

四、 檢查注意事項：（為求複檢結果的正確，請家長協助學童做好下列事項） 

(一) 收到尿瓶時，將標籤用原子筆填好學校、年級、座號及姓名等，然後將此標籤貼

在尿瓶上。 

(二) 為了避免影響結果，檢查的前一天晚上，請宣導學生禁止服(食)用含有維他命 C

的藥品、果汁及可樂等清涼飲料。 

(三) 就寢前請將尿液排放乾淨。 

(四) 早上起床的第一次尿液，請用本院提供的紙尿杯裝好。 

(五) 將本院提供的尿瓶，取下蓋子，倒過來用力擠壓，吸取收集到的尿液(因為檢查

項目多，所以必須吸到尿瓶頸處)。 

(六) 蓋子旋緊，帶回學校交給老師。 

註：U若您的子弟已有腎臟病或糖尿病，請學童到學校時報告老師加以記錄。 U  

五、 收集檢體 

隔天早晨學童將尿瓶交回學校，請老師檢查每位學生標籤是否填妥，指導學童將尿瓶

按照座號順序，放回尿盤上，並貼上學校班級的標籤，再將整個尿盤放置於保健室蔭

涼場所，本院將派專人前來取回，並冷藏運回進行檢查。 

六、 報告及複檢 

檢體收回後，醫院會將異常報告傳真至學校，結果異常的學童承辦醫院將給一份尿液

複檢通知書及複檢器材，並於 3-5天後提供複檢，必須依照複檢注意事項確實執行，

以免影響檢查結果，同時複檢尿瓶上請確實填寫學校、班級、姓名。 

七、 複檢器材 

每位學童：紙尿杯、採尿瓶、標籤紙、尿液複檢通知書及注意事項 

每班老師：複檢學生名冊、尿盤一個、標籤一張(填寫學校) 

八、 複檢報告：複檢結果判定為陽性者，由承辦醫院通知學校及家長,安排日期,抽血作進

一步之檢查。 

九、 補檢：初檢當日學童因任何原因缺席而未交檢體，請於複檢的時間補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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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尿液及寄生蟲檢查初檢名冊 
 

臺中市○○區○○國民中（小）學校學生尿液級寄生蟲初檢名冊 

    年    班 學生總數       ，男      女         導師：             收集日期： 

受檢學生基本資料 寄生蟲初檢 尿液初檢 

性別 座號 姓  名 蟯蟲 服藥 備註 酸鹼度 尿蛋白 尿糖 潛血  備註 

           

           

           

           

           

           

           

共 計                  

註： 

1.檢體繳交情形請直接在該項欄位前標示：缺交×，轉出或中輟生△，女生生理期○。 

2.檢查結果在該項欄位內標示：陰性不標示，陽性＋或＋＋。所有陽性個案均須再收檢體複檢。 

3.寄生蟲陽性者須服藥，服完藥在服藥欄填上完成日期。備註欄填寫複檢檢體送出日期。 

 

 

 國中尿液檢查名冊 

    年    班 學生總數       ，男      女          導師：             收集日期： 

受檢學生基本資料 尿液初檢 尿液複檢 

性

別 
座號 姓  名 酸鹼度 尿蛋白 尿糖 潛血 備註 酸鹼度 尿蛋白 尿糖 潛血  

            

            

            

            

            

共 計           

 
1.檢體繳交情形請直接在該項欄位前標示：缺交×，轉出或中輟生△，女生生理期○。 

2.檢查結果在該項欄位內標示：陰性不標示，陽性＋或＋＋。所有陽性個案均須再收檢體複檢。 

3.收集日期為初檢檢體送出日期；初檢備註欄填寫複檢檢體送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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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尿液複檢通知單 

學校名稱：臺中市○○區○○國民中（小） 班  級：  年   班 

座    號：      號               姓 名： 

異常項目：  

複檢日期：   月   日 

為求檢驗結果正確，請您於採集尿液檢體時，再次遵守下列幾點注意事

項： 

(1)為了避免影響結果，檢查的前一天晚上，禁止服 (食)用含有維他命 C的

藥品、果汁、及可樂等清涼飲料。 

(2)檢查前一天晚上就寢前，請先將尿液放乾淨。 

(3)早上起床的第一次尿液先排掉前面一部份，再用提供的集尿管（八分滿）

收集。 

(4)蓋好蓋子並旋緊後，攜帶至學校（儘量不要傾倒），並於當日早上到校後，

立即交給級任老師。 

 

敬祝  平安、健康 

 

         醫院    臺中市○○區○○國民中（小）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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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蟯蟲檢查通知書參考範例 

蟯蟲檢查通知書  
 

敬愛的家長： 

我們肚子裡是否有寄生蟲，可以從檢查大便找到答案。但蟯蟲則例外，牠通常

在夜晚爬行肛門周圍排卵，使受感染的孩童肛門搔養而睡不安穩。因此，要知道是

否受到蟯蟲的感染，應以特製的黏膠黏貼肛門周圍，經顯微鏡檢查，最為簡便、確

實而可行。這種膠紙肛門周圍蟯蟲檢查方法，以孩童振起未上廁所（大號）前實施

的檢出比率最高。因此，有勞貴家長的協助，共同為孩童的保健工作盡力。謝謝您

的協助。 

下圖是蟯蟲檢查用膠紙使用的步驟，請參閱。 

 

蟯蟲檢查膠紙使用說明（如貴子弟無法自行處理，請家長代勞） 

採樣時間：早上起床後，未上廁所或未清洗肛門前 

 

 

         

醫院    臺中市○○區○○國民中（小）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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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腸道寄生蟲投藥通知書參考範例 

 

蟯蟲投藥通知書 

敬愛的家長您好： 

為避免共同生活而有交互傳染現象，應給予蟯蟲檢查呈陽性者同住親屬

投藥，請將以下表格填妥交回學校健康中心：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屬人數 

(包括學生本人) 
所需劑量 

    
(人) (錠) 

藥品名：Mebendazole        

劑 量：100mg 

用法用量：不論大人小孩一錠即可，不須空腹，三歲以下及孕婦不可服用。 

副作用：幾乎沒有，對嚴重寄生蟲感染孩童或有下痢。 

     醫院   敬啟 

                                                                                                     

蟯蟲檢查呈陽性投藥名單 

學校名稱：                   

為使蟯蟲檢查呈陽性之學生及同住親屬投藥，請將以下表格填妥交給健

康檢查醫院：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屬人數 

(包括學生本人) 
所需劑量 

    (人) (錠) 

    (人) (錠) 

    (人) (錠) 

    (人) (錠) 

藥品名：Mebendazole 

劑 量：100mg 

用法用量：不論大人小孩一錠即可，不須空腹，三歲以下及孕婦不可服用。 

副作用：幾乎沒有，對嚴重寄生蟲感染孩童或有下痢。 

     醫院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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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健康檢查工作實施狀況驗收表單參考範例 

1. 臺中市 104學年度學生理學檢查人數暨各項工作驗收單 
(本表一式二份均為正本，一份由醫院帶回，一份學校自存) 

學 校 名 稱 臺中市   區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在籍 

人數 

一年級  人 

四年級  人 

七年級  人 

檢 查 日 期  年   月   日 起迄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承 辦 醫 院   醫院 

健康檢查工作隊人員簽到表 

編號 職 稱 科 別 姓 名 編號 職 稱 科 別 姓 名 

1  內 (兒 )科  6    

2  家 醫 科  7    

3  牙 科  8    

4    9    

5    10    

理學檢查驗收項目【請ˇ】 
人    數 

年    級 
理學當天受檢人數(A) 補檢學生數(B) 受檢總數(C=A+B) 

一年級    

四年級    

七年級    

合計(人)    

一、檢查工作隊人員 小兒科 家醫科 牙科 其他 護理人員 行政助理 醫檢師 

1. 數量（請填人數） 
       

共                        人 

2. 穿著醫院工作服及配戴服務證        

二、檢查過程 相符 不符 備註 

1.依部訂檢查方法實施檢查   1. 檢查過程若遇需改
進事項，請場務人員
立即提醒改善。 

2. 即時改善者，請於”
相符”欄位勾選。 

3. 經提醒後，仍未改善
再於”不符”欄位
勾選。 

2.學生按既定檢查項目，依序受檢   

3.依預定時間準時到達及完成   

4.檢查用具齊全   

5.注意清潔衛生   

6.態度親切   

7.尊重學生隱私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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蟯蟲檢查 

醫院檢體收集日期 年   月   日 醫院檢體收集人 (簽名) 

年級            人數 初檢人數(A) 補檢人數(B) 實際完成人數(C=A+B) 

一年級    

四年級    

合計(人)    

尿液檢查 

醫院檢體收集日期 年   月   日 醫院檢體收集人 (簽名) 

年級            人數 初檢人數(A) 補檢人數(B) 實際完成人數(C=A+B) 

一年級    

四年級    

七年級    

合計(人)    
驗收項目【請ˇ】 相符 不符 備註 

1.一週前聯絡相關事宜    

2.一週前送達檢體收集用具 

 (1)集尿瓶、整合盤、集尿杯    

 (2)名冊    

 (3)通知單及說明書    

3.依規定檢驗檢體或收回檢體    
4.如須收回檢體備有冷藏設備    
5.檢體收回，提出初驗報告    
6.初驗異常者有提供複檢，並約定下次收回檢體時間    
7.檢體收回，提出複驗報告    

血液檢查(僅七年級學生，國小免填) 

年級            人數 初檢人數(A) 補檢人數(B) 實際完成人數(C=A+B) 

七年級    
合計(人)    

驗收項目【請ˇ】 相符 不符 備註 
1.一週前聯絡相關事宜    
2.一週前送達檢體相關資料  

 (1)名冊    

 (2)通知單及說明書    

3.依規定檢驗檢體或收回檢體    

4.如須收回檢體備有冷藏設備    

5.檢體收回，提出初驗報告    

觀察員 
(無者免簽) 

 護理師  學務主任  校 長  

 



 39 
 

2. 學生健康檢查補檢人數證明單 
(本表無需送交醫院，各校自行留存備查) 

學 校 名 稱 臺中市  區  
□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 

項   目 理 學 檢 查 血  液 檢 查 

( 原 ) 檢 查 日 期   

補 檢 日 期   

( 原 ) 檢 查 醫 院   

補 檢 巡 檢 醫 院   

補檢年級 /人數 

一年級 
人 

七年級 

                   人 
四年級 人 

七年級 人 

補 檢 地 點    

補 檢 陪 同  

人 員 簽 名    

補檢巡檢醫院 

工作人員簽名 
  

簽  章 
護 理 師 學 務 主 任 校  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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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檢查結果暨矯治追蹤統計表 

1-臺中市○○區○○國民中(小)學 104 學年度   年級健康檢查結果暨矯治追蹤統

計表 

類   別 男 女 合  計 

受 檢 學 生 總 數    

健檢無異狀學生數       

 

科
別 

統計 

檢查項目結果發現異狀  複檢就醫矯治追蹤情形 

男 女 
合計＊ 複檢

☆ 
正常 

複檢

△ 
異常 未就醫× 就醫率 

備註及其他

異常項目 

檢查名稱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眼 

視力不良                

近視                

遠視                

散光                

弱視                

辨色力異常                

斜視                

睫毛倒插                

眼球顫顫                

眼瞼下垂                

其他                

耳
鼻
喉 

聽力異常                

疑似中耳炎                

耳道畸形                

唇顎裂                

構音異常                

耳前瘻管                

耵聹栓塞                

慢性鼻炎                

過敏性鼻炎                

扁桃腺腫大                

其它                

頭
頸 

斜頸                

甲狀腺腫                

淋巴腺腫大                

其它                

胸
腔
及
外
觀 

胸廓異常                

心雜音                

心律不整                

呼吸聲異常                

其他                

腹
部 

肝脾腫大                

疝氣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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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 

統計 

檢查項目結果發現異狀  複檢就醫矯治追蹤情形 

男 女 合計＊ 
複檢

☆ 
正常 

複檢

△ 
異常 未就醫× 就醫率 

備註及其他

異常項目 

檢查名稱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脊
柱
四
肢 

脊柱側彎                

多(併)指                

蹲踞困難

(青蛙肢) 

               

關節變形                

水腫                

祕
尿
生
殖 

隱睪                

陰曩腫大                

包皮異常                

精索靜脈曲

張 

               

其它                

皮
膚 

癬                

疣                

紫斑                

疥瘡                

濕疹                

異位性皮膚炎                

其它                

 

牙
科 

未治療齲齒                

已治療齲齒                

齲齒經驗                

恆牙第一大

臼齒齲齒經

驗 

               

恆牙臼齒之

窩溝封填 

               

缺牙                

衛生不良                

牙結石                

牙齦炎                

牙周炎                

咬合不正                

黏膜異常                

其它                

尿 液篩檢異常                

 蟯蟲陽性                

 頭蝨患者                

製表人: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一、本表置於教育部網站體育司業務介紹之學校衛生項之健康檢查，請依「班級健康檢查結果暨矯治追蹤名冊」一、
四年級分開統計。 

二、異狀百分比=異狀人數÷受檢總人數，就醫率率=﹝☆+○﹞÷﹝＊﹞ 
三、健康檢查於上學期執行者本表於二月底前上傳完成,並製作一式兩份，一份留存學校備查，一份送教育局體健課。 
四、視力不良是指 E 字視力檢查表篩檢值任一眼低於 0.8 以下(含 0.8), 近視、遠視、散光、斜弱視的判讀是指經眼

科醫師診斷後的判讀結果; 「辨色力異常」指以色盲檢查卡檢出辨色異狀人數。 
五、蟯蟲陽性的統計，請填寫與健康檢查同學期之第一次蟯蟲檢查陽性的人數。 
六 、近視﹑遠視﹑散光為視力不良分類診斷,故不計算矯治率。 
七、頭蝨檢查由學校人員於學期初時檢查，其結果應登錄並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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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市 104 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檢查結果彙整表 

 

承辦人：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項 

目 

口  腔  檢  查 

 

 

頭部 

皮膚與四肢 

胸廓脊柱、心臟、呼吸 

腹部、泌尿生殖系及增列項目 
尿

液 

寄

生

蟲 

頭

蝨 

內

容 

                                               

未
治
療
齲
齒 

已
治
療
齲
齒 

齲
齒
經
驗 

恆
牙
第
一
大
臼
齒
齲
齒
經
驗 

恆
牙
臼
齒
之
窩
溝
封
填 

衛
生
不
良 

牙
結
石 

牙
齦
炎 

咬
合
不
正 

口
腔
黏
膜
異
常 

斜
視 

睫
毛
倒
插 

眼
球
顫
動 

眼
瞼
下
垂 

辨
色
力
異 

聽
力
障
礙 

耳
道
畸
型 

耳
膜
破
損 

唇
顎
裂 

構
音
異
常 

癬 疣 紫
斑 

疥
瘡 

異
位
性
皮
膚
炎 

水
腫 

血
管
瘤 

小
兒
麻
痺 

多(

併)

指
頭 

蹲
踞
困
難(

青
蛙
肢)

 

關
節
變
形 

斜
頸 

脊
柱
側
彎 

雞
胸 

心
雜
音 

心
律
不
整 

氣
喘 

肝
脾
腫
大 

隱
睪 

疝
氣 

陰
囊
腫
大 

增
列
項
目 

增
列
項
目 

增
列
項
目 

尿
液
初
驗
異
常 

蟯
蟲
陽
性 

頭
蝨
患
者 

A 
受檢數 

                 

  

                             

B 
異常數 

                                               

C 

複 

查 

數 

無

異 

                                               

d

有

異 

                                               

一致性 

d/b 

          

                                     

備註 
初查發現有異狀者應轉介複查，並輔導矯治，複查結果確實有異狀者應進行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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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健康檢查結果矯治追蹤個案管理表單 

 

1-臺中市○○區○○國民中(小)學特殊疾病個案管理記錄表（範例） 

姓  名  性別  學年度    年  級 導 師 姓 名 

收案日期：     年 月 日     年  班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年  班  

診斷名稱：     年  班  

    年  班  

現況：     年  班  

    年  班  

需要照護事宜： 

 

就診醫院：                   醫院 

緊
急
聯
絡
電
話 

姓   名 關係 住家 公司 手機 

     

     

     

輔導日期 健康輔導紀錄 紀錄者 
   

   

   

   

   

   

   

   

   

 

製表人：           衛生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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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市○○區○○國民中(小)學特殊疾病學生會簽記錄單 

姓 名  性別  
年  班 年  班 年   班 

年  班 年  班 年   班 

疾病診斷名稱： 

 

學生健康現況： 

 

在校期間照護注意事項： 

 

發病時的緊急處理方式：   

 

科

任

教

師

會

簽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導師簽章：          學務主任：       校長：    

 

護理人員：          會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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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結果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女   年   班、座號    姓名           於   年   月   日，經             醫院蒞校

實施健康檢查結果如下： 
 

檢查項目 檢 查 內 容 及 結 果  醫事人員
簽章 

血壓 
收縮壓：     mmHg (80-140)舒張壓：     mmHg(50-90) 脈博：       

(※國小無此檢查項目) 
 

尿液 
尿蛋白：□正常 □異常        尿糖：□正常 □異常       

潛  血：□正常 □異常        酸鹼度      □正常□異常 
 

蟯蟲 □正常  □異常  (※國中新生無此項檢查)  

眼 □無異常  □辨色力異常  □斜視  □其他                

耳鼻喉 

□ □無異常 

□ 聽力障礙：□右耳 □左耳  □耳膜破損  □耵聹栓塞(耳屎) 

□ □扁桃腺腫大  □其他                         

 

頭頸 □無異常  □斜頸   □異常腫塊  □其他                   

胸腔及外觀 
(胸部) 

□無異常 

□心肺疾病   □胸廓異常  □其他           □須心電圖檢查 
  

脊柱四肢 
□無異常 

□脊柱側彎 □肢體畸形 □蹲距困難（青蛙肢）□其他      
 

腹部 □無異常   □異常腫大   □其他                         

泌尿生殖 
□無異常 

□隱睪  □疝氣  □包皮異常  □精索靜脈曲張   □其他            
 

皮  膚 
□無異常 

□癬  □疥瘡  □疣  □異位性皮膚炎  □濕疹  □其他             
 

口腔 詳細檢查結果另外分發通知單，亦請另行回覆，謝謝！  

在校健康檢查結果並非正式醫療診斷，本通知僅提供您作健康管理參考。上述檢查結果發現有異常者，

務必請您帶至合格醫療院所，再做進一步檢查，並將複查及矯治回條繳回健康中心彙整。 

                 臺中市     國民中(小)健康中心敬啟    年   月   日 

健康檢查複查及矯治回條 

班級：        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診治科別 診療日期 醫院名稱/醫師 診療（斷）結果 矯治追蹤建議 

    
複檢無異狀 
複檢有異狀 

    
複檢無異狀 
複檢有異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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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檢無異狀 
複檢有異狀 

家長聯絡事項：                            家長簽章：            日期： 

 ●請在健康檢查完後一個月內就診完畢，並將回條繳交給級任老師，以利健康中心彙整及了解小朋友的身 
  體狀況喔。 


